
 

  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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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近期港口安全典型案例的 

通报 
 

杭州、宁波、舟山、温州、湖州、嘉兴、绍兴、金华、衢州、丽

水市交通运输局，舟山市港航与口岸管理局，台州市港航口岸和

渔业管理局： 

为贯彻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落实《全

省交通运输系统“平安护航建党百年”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

项行动方案》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有关要

求， 今年 5月至 6月，交通运输部安委办、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

（港口管理）部门对港口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、员工持

证上岗、生产设施设备维护、应急演练等方面进行了明查暗访，

发现了诸多问题。为进一步督促企业从严落实主体责任，提升本

质安全水平，发挥典型案例警示震慑作用，现将近期港口安全监

督检查中发现的典型案例通报如下： 

一、杭州梁运储运有限公司、杭州宇杭石油储运有限公司未

执行国家和省其他有关危险作业的规定和本单位的危险作业管理

制度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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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 月 29 日，交通运输部安委办在杭州梁运储运有限

公司安全检查中发现，该公司“动火证中审批时间（2021年 3月

3日上午 9:l0）迟于动火时间（2021年 3月 3日上午 9:00），作

业审批不规范。”经查，该公司实际动火时间为 2021年 3月 3日

上午 9:25，存在作业申请人未正确填写动火时间问题。 

2021 年 6 月 18 日，省厅暗查组在杭州宇杭石油储运有限公

司开展安全检查中发现，该公司办公区域正在进行焊接作业，作

业过程未落实特殊作业规范相关要求，存在现场未配置消防灭火

器材、未放置动火作业票、特种作业人员未随身携带证件等问题。 

两家公司均存在“未执行本单位的危险作业管理制度”的行

为，违反了《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五款之规定。杭

州市交通运输局依据《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

责令两家公司限期改正，并分别给予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的行政

处罚。 

二、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

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问题 

2021 年 6 月 22 日，省厅暗查组在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

限公司安全检查中发现，该公司中控室作业人员对储罐液位（高

液位、高高液位、低液位、低低液位）、温度和流量等工艺参数的

监控系统操作不熟练，公司对中控室岗位操作人员的安全操作规

程培训不到位，中控室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，中控室定员不足，

装卸作业过程中仅一人值守，且该人员无法准确回答检查人员的

现场提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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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
十五条第一款规定。嘉兴市交通运输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，责令该公司限期改正，

并给予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。 

三、宁波青峙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未按要求设置有毒气体检测

报警装置问题 

2021 年 5 月 28 日，交通运输部安委办在宁波青峙化工码头

有限公司安全检查中发现，该公司许可的货种中存在苯胺、环氧

氯丙烷等多种毒性程度为“Ⅱ级高度危害”的危险货物，但未根

据《石油库设计规范》（GB5007-2014）15.1.9 条要求设置有毒气

体检测报警装置。经交通运输部安委办判定构成危险货物港口作

业重大事故隐患。 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

条、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。宁波市交

通运输局已依法进行立案调查，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严肃处理。

同时，对该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挂牌督办，责令 6月 30日前完成整

改，逾期未改正将依法责令停业整顿。 

四、宁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执行安

全管理制度不严和落实海港疫情防控措施不力问题 

2021 年 6 月 22 日，省厅暗查组在宁波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安全和疫情防控检查中发现，该公司安全

管理制度执行不严，对进入港区的检查人员未进行安全教育，进

入码头区域未按要求触摸人体静电释放装置和关闭手机，企业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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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人员在码头区域用非防爆手机拨打电话；未有效落实疫情防控

管理制度，对进入港区的检查人员未执行亮码、测温等疫情防控

措施，外轮靠泊作业时，码头作业人员未佩戴口罩等问题。 

宁波市交通运输局于当日下发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和事故

隐患整改通知单，宁波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对该公司安全

生产分管领导进行了安全生产约谈。 

五、舟山海星轮船公司朱家尖客运站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

位问题 

2021 年 6 月 23 日，省厅暗查组在舟山海星轮船公司朱家尖

客运站安全检查中发现，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

企业未按规定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当班负责人安全意

识不强，对企业安全风险辨识认识不到位；5 号码头值守板房外

存放 2桶船用液压油，存在消防安全隐患；应急预案不完善，应

急演练中，现场人员的操作处置不熟练；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未见隐患整改通知单，未见整改闭环辅证材料。 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一条和

第二十五条规定。舟山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对相关问题进行督办，

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安全约谈，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将相关

检查情况纳入企业诚信评价管理。公司按照管理制度对当班责任

人撤职调离岗位，等待进一步处理；对公司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

责人、直接责任人等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经济处罚。 

六、舟山大鼎油储有限公司储罐根部未设置紧急切断阀问题 

2021 年 5 月 26 日，交通运输部安委办在舟山大鼎油储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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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安全检查中发现，企业 1#罐组（一级重大危险源）储罐根部

设一根进料总管和 4根分管，其中 2根分管未设置紧急切断阀，

不符合《石油库设计规范》（GB50074-2014）要求，经交通运输部

安委办判定构成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。 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第七

十五条之规定。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依法采取局部停产措施，

对 13 根未设置紧急切断阀的输油管线进行盲板封堵，停止其使

用，并对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。同时，对该重大事故隐患实施挂

牌督办，责令 10月 31日前限期完成整改，逾期未改正将依法责

令停业整顿。 

七、舟山市新翔燃料有限公司未经批准从事港口危险货物作

业问题 

2021 年 6 月 19 日，舟山市新翔燃料有限公司通过港口综合

信息系统上报“丰辉油 9”轮装油的危货作业申报，经舟山市港

航和口岸管理局审核后，认为作业船舶相关信息不全，作出了不

同意作业的决定。次日，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在对该公司进

行作业视频回放巡查时，发现“丰辉油 9”于 20日凌晨 3时许开

展了码头装船作业，完成后离开码头。 

该公司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三

十五条之规定。目前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执法部门已依法进

行立案调查，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严肃处理。 

八、诸暨市永兴码头装卸有限公司无证经营问题 

2021 年 3 月 11 日晚，诸暨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在原诸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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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永兴码头装卸有限公司（2020年中央环保督查及港口码头环保

问题专项整治时已关停）巡查时，发现“诸暨货 0418”船舶正在

该公司码头卸货，涉嫌无证经营。经查，该公司港口经营许可已

于 2020年 10月 15日到期，到期后未重新申办。 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二十二

条之规定。诸暨市交通运输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

四十九条，对该公司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陆佰元，罚款人民

币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。 

九、温州市天祥物资装卸有限公司超过码头靠泊等级接靠船

舶问题 

2021 年 5 月 11 日，温州市交通运输局在天祥物资装卸有限

公司实施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在明知“久和 7”船舶载货定

额为 5020吨的情况下，仍允许其停靠公司 500吨级码头进行装卸

作业。 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二条之

规定。温州市交通运输局依据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二条

第三款第四项，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并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万

元整的行政处罚。 

十、台州市椒江东南化工有限公司涉嫌超越经营许可范围从

事港口经营活动问题 

2021 年 6 月 23 日，台州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在台州市

椒江东南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检查时发现“浙定 58226”船舶正靠

泊在海门港区木材公司 500吨级码头进行废钢装载作业，执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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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要求现场负责人岀示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和《港口危险货物作

业附证》，现场负责人出示了两本证件，其中附证载明作业危险货

物品名为盐酸和液碱。 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浙江省港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

第二款之规定。台州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立即向该企业制发

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装卸行为并于 6 月 24

日中午 12时之前将“浙定 58226”船驶离码头，目前，该企业已

按照责令改正的要求完成整改。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于 6 月 24

日对椒江港航中心分管领导进行了约谈。椒江港航中心对该企业

总经理进行约谈，要求企业立即停止违规行为，清除码头吊机，

清理码头作业现场，在 7月 5日前停止一切作业，并对码头进行

24小时监控。台州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已立案调查，将根据

调查结果依法严肃处理。 

十一、浙江长三角建材有限公司码头装卸设施未经验收合格

擅自投入使用问题 

2021 年 4 月 12 日，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在浙江长三角建材有

限公司执法检查中发现，该公司码头设施于 2020 年进行了改扩

建，码头装卸设施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。 

该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第十九条

第一款之规定。湖州市交通运输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

第四十八条，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的行政

处罚。 

近几年，交通运输部、省安委会和省厅布置了多轮安全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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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和企业自查，但在近期督查中仍发现部分港口企业存在较多

问题和隐患。从上述典型案例暴露的问题看，全省一些港口企业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安全生产意识淡薄，重经营轻安

全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；行业监管部门在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时打

折扣、做选择、搞变通，监督检查“走过场”的现象依然存在。

省厅已责成省港航管理中心分别对杭州、嘉兴市交通运输局进行

了安全谈话。各市交通运输（港口）管理部门要迅速将典型案例

传达到每一个基层管理部门和每一家港口企业，各级交通运输（港

口）管理部门和企业要从中深刻汲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引以为戒，

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作用，达到“查处一起、震慑一批、教育

一片”的目的。 

当前，“平安护航建党百年”已进入决胜阶段，各级交通运

输（港口）管理部门、港口企业要以案为鉴，坚决克服侥幸麻痹、

盲目乐观思想，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

严格落实“两个责任”，切实采取有力措施，全面开展港口安全生

产自查工作，有效消除问题和隐患，充实应急救援力量，提升应

急处置的能力，严厉整肃港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坚决遏制港口

安全生产领域重特大事故发生，确保辖区港口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

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百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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